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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各类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止，造成土地资
源大量流失。尽管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制制

度，相继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

为，但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执法手

段和明确的执法权力，土地执法难以到位，“执法

难”成为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

１　当前土地执法监察的现状与特点

（１）国土资源执法机构没有强制执行权。我国
实行的《土地管理法》自建国后虽几次修改，但始终

没有赋予国土资源部门任何强制执行权。国土资源

执法机构既没有强制拆除权，也没有追究干部责任

的权力，更没有逮捕拘留权，下发的《停止国土资源

违法行为通知书》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致使土

地执法监察缺乏权威性。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单

位、责任人根本不予配合。同时，在土地违法行为的

处罚条款方面，有关规定过于原则、笼统，较难操作。

（２）存在暴力抗法现象。尽管保护耕地早已被
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由于受经济利益趋使，仍有

相当一部分人置国家法令于不顾，违法违规占用土

地。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监察人员与违法当事人之

间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

来国土资源执法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遭到围攻、

殴打的事件达２．７万件，２００多人受重伤，全国已有
８位执法监察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牺牲。

（３）土地执法监察没有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土
地执法监察维护的是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却往往难以得到理解，甚至对个别单位、个别人来

说，好像还损害了他们的眼前利益，遭到其抵触反

感。譬如，有些地区的农村村委会出租集体土地进

行非农业建设，是典型的违法用地行为，但这种行为

一般情况下无人举报，反而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

护。因为，对于农民来说，租金的收入远高于种地的

回报。同时，国土资源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宣传不到位，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相当一部分土地行

政案件法院不受理或受理不组织执行，淡化了土地

法律的尊严和效力；土地执法监察氛围不足，开展经

常性的巡回检查制度落实不够，一些土地违法案件

要等到既成事实才发现等等，增加了土地违法案件

执行难度，造成执法工作被动。

（４）土地执法监察机构力量薄弱。从全国范围
看，普遍存在土地执法监察力量不足的现象。由于

受人员编制的限制，各地市国土资源部门执法监察

机构一般只有十几个人，要承担全市（县）几十个乡

镇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因此，基层国土资源

所成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主要执法力量。但每个

所基本只有三四个人，有的甚至一两个人，不但每个

同志都担负着一定的工作职责，而且辖区内上百个

村的土地动态巡查工作等全部由他们承担。他们中

的大多数由于历史原因缺乏学习国土资源管理法

律、法规的主动性，同时也没有得到较好的系统专业

培训，在碰到具体的监察案件时，往往出现措施不

力、方法不当等现象，造成部分案件处而不决，从而

影响到土地执法监察的效力。

２　文登市土地执法监察的经验

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工作中，文登市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通过学法、执法实践，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

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连续多年被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授予土地执法模范县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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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遵循监察对象全
面化、土地管理法制化和预防查处统一化的原则。

在此前提下，尝试将多部门联合执法文章做足做好。

２００６年初，该市通过与公安部门积极协商，在威海
市率先成立了国土公安派出所，由公安局、国土局共

同选派业务骨干，配备专门执法监察出警车辆、摄像

机等，旨在借助公安部门在案件调查、办理等方面的

丰富经验，增强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威慑力，切实搞好

国土执法工作。

（２）切实实施联合执法机制。对发现和受理的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由国土公安派出所会同市国土

资源执法大队下发《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

知书》，现场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并协助配合国

土部门开展调查取证等涉及国土资源经济犯罪的相

关工作。对涉嫌违反《刑法》有关规定的国土资源

违法犯罪案件，由公安部门直接立案处理。联合执

法机制实施２年来，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威严性越
来越得到社会认可。第八次卫片土地执法检查中文

登市共监测图斑２３２个，涉及非农建设用地１９０宗，
面积２９４ｈｍ２。对发现的３２宗违法用地全部依法立
案查处。其中，有１１宗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面积超
过了０．３３ｈｍ２或占用耕地的面积超过了０．６７ｈｍ２，
涉嫌触犯《刑法》，违法占地的主要责任人已被移送

司法机关，另有１０宗违法占地的主要责任人被建议
给予党纪处分。对违法占地单位的其他行政处罚，

如罚款、拆除或没收等工作都在落实中。

３　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几点建议

（１）广开渠道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争取全社会
的支持理解。尽管全国各地始终注意加强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仍然淡薄，一些地方政府法制观念依然模糊，对违法

批地和违法用地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够。各地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电视、标语和宣传车等形式，

利用好每年的“土地日”“测绘日”“地球日”等宣传

载体，切实加强国土资源宣传阵地建设，进一步增强

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土资源危机意识、依

法用地意识，使各级干部深刻领会《土地管理法》的

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转变发展观和用地观，真正树

立起保护耕地、依法管理、合理利用土地的理念，真

正知法、懂法、守法。

（２）广泛开展素质教育，提升执法监察人员执
法水平。土地执法监察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行政执法

工作，要求严格，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土地执法监察人

员的业务道德素质教育；经常组织学习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不断提高执法监察队伍的法律水平、业务

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

整体素质。同时要切实加强执法监察队伍建设，将

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且熟悉土地管理业务

的同志充实到执法机构和队伍中，确保土地执法监

察人员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不奢侈浪费，从组织

上保证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３）严厉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树立土地执法监
察权威。多年来全国各地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止，

很多地区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雷声大，雨点

小”。有些地区甚至认为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就是

“瞎吆喝”。２００７年，文登市小观镇某村委会私自集
资２２５万元占用耕地建设商品楼，小观国土资源所
对该村委会下发了《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

知书》，但该村委会置若罔闻。针对此，该市国土局

坚决对其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对其依法进行

了罚款、没收、拆除处理，村委会主任被刑事拘留，在

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有效预防了其他违法行为的

发生。为此，对违法用地进行处理时，既要根握不同

情况予以罚款、没收或拆除的行政处罚，更要按照

“既要处理事，又要处理人”的要求，严肃追究土地

违法行为责任人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决不能批

评了事、罚款了事或者补办手续了事，要坚决维护法

律的权威和执法的严肃性。对顶风违法的重大土地

案件，要从严从快查处。对违反党纪政纪的人员，要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触犯刑律者，

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真正做到查处一

案、震慑一方、影响一片，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４）强化执法监察工作手段，建立部门联合执
法机制。继２００６年与公安部门联合建立国土公安
执法机构后，２００９年文登市又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在取得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后，与市房管、电力、水利、

工商、税务部门等建立联合办案制度，规定对所有违

法占地建筑一律不予办理任何证件，不予供水供电，

将社会监督机制的整体效益最大限度发挥，提高土

地执法监察效果，使土地执法这个拳头变得更加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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